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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8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25—060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瑞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帆节能”）、江苏神通核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通核能”）因业务发展

和生产经营需要，2026 年度拟与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

西股份”）、河北津西钢铁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西重工”）、

北京津西绿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西绿建”）、南通神通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通新能源”）等关联公司进行销售商品、采购商

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6,500 万元。

注：上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津西股份、津西重工、津西绿建的关联交易统称为与津西

集团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分成两个子议案进行审议，两

个子议案分别是《与津西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神通新能源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韩力先生因在上述关联方津西集团担任董事、高管等职务，因此回避表

决了子议案《与津西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子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与本次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会上对子议案《与津西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

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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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6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

主体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 1-9 月

实际发生额（未

经审计）

江苏

神通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津西股份

向关联人销售阀

门、机器设备等

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遵

循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

则，由双方

协商确定

不超过

2,500.00
1,611.23

津西重工
不超过

300.00
46.16

津西绿建
不超过

100.00
5.67

神通新能源
向关联人出售（出

租）资产

不超过

300.00
168.96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接

受劳务

津西股份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

不超过

100.00
4.14

津西绿建
不超过

300.00
144.00

神通新能源
不超过

200.00
49.5

瑞帆

节能

向关联人提

供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

研发和技术

服务

津西股份

向关联人销售合同

能源管理服务、维

保服务等

不超过

30,000.00
15,321.55

向关联人接

受劳务
津西股份

向关联人采购设

计、制作、安装项

目及施工服务

不超过

2,000.00
1,129.76

神通

核能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神通新能源
向关联人销售阀

门、机器设备等

不超过

200.00
0.00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神通新能源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不超过

500.00
130.79

合计
不超过

36,500.00
18,611.76

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三

十九条“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计金额的规定时，

以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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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进行比较。非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之规定，

韩力是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因此与上述韩力担任董监高范围内的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开展

的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

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

主体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 1-9 月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金

额与预计金

额的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江苏

神通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津西

股份 向关联

人销售

阀门、机

器设备

等

不超过

2,000
1,611.23 4.75 -19.44

2024 年 11 月 23

日刊载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

ninfo.com.cn）

上的《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70）。

津西

重工

不超过

500
46.16 0.14 -90.77

津西

绿建
0 5.67 0.02 ——

神通

新能

源

向关联

人出售

（出租）

资产

不超过

200
168.96 17.42 -15.52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接

受劳务

津西

股份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接

受劳务

等

0 4.14 0.01 ——

津西

绿建

不超过

500
144.00 0.45 -71.20

神通

新能

源

不超过

500
49.50 0.16 -90.10

瑞帆

节能

向关联

人提供

合同能

源管理

服务、研

发和技

术服务

津西

股份

向关联

人销售

合同能

源管理

服务、维

保服务

等

不超过

30,000
15,321.55 47.83 -48.93

向关联

人接受

劳务

津西

股份

向关联

人采购

设计、制

作、安装

项目及

施工服

务

不超过

2,000
1,129.76 6.83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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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情况

（一）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721610976L

住所：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三屯营镇东

法定代表人：于利峰

注册资本：22,863.5573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危险化学品经营；劳务派遣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矿物洗选加工；钢、铁冶

神通

核能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神通

新能

源

向关联

人销售

阀门、机

器设备

等

不超过

500
0 0 ——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神通

新能

源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不超过

500
130.79 4.84 -73.84

合计
不超过

36,700
18,611.76 —— -49.2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公司

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系依据双方可能的交易数量及市场行情等预估的年

度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受市场环境、价格波动、订单结构变化等因素，最

终按照双方业务发展情况、实际市场行情及实际交易数量确定，导致公司 2025

年 1-9 月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与预计金额有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经

营行为。实际发生额 2025 年 1-9 月累计数，预计金额是 2025 年全年数据，

公司将在 2025 年度报告中披露 2025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公司

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系依据双方可能的交易数量及市场行情等预估的年

度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受市场环境、价格波动、订单结构变化等因素，最

终按照双方业务发展情况、实际市场行情及实际交易数量确定，导致实际发

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经审查，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

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相关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

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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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属材料制造；钢压延加工；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状况

最 近 一 期 经 审 计 财 务 数 据 ： 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33,294,005,950.71 元，净资产 15,034,307,879.30 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070,159,962.43 元，净利润-346,376,759.25 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董事长韩力先生同时担任津西股份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津西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

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

履约风险。经查，津西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河北津西钢铁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津西钢铁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55496673P

住所：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三屯营镇南

法定代表人：王盼合

注册资本：51,884.8162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黑色金属铸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专用

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专用设备修理；矿山机械制造；冶金专

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

备修理；通用零部件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金属切削加工服务；货物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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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86,669,489.33

元，净资产 455,325,692.56 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7,118,012.31 元，净

利润 8,415,022.36 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董事长韩力先生同时担任津西重工的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津西重工为公司的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

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

履约风险。经查，津西重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北京津西绿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津西绿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LFJW6E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大街 45 号科技楼 ZT1975 室（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叶长征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销售

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门窗；设备租

赁；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

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

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财务状况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89,950,480.23

元，净资产 698,266,222.25 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847,684.83 元，净利

润 673,677.54 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董事长韩力先生同时担任津西股份的董事长，且津西绿建系津西股份

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津西绿建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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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

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

履约风险。经查，津西绿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南通神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神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MA1YDMHD5R

住所：启东市汇龙镇盛通路 8号

法定代表人：孙明民

注册资本：1,627.9158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机电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包装装潢设计服务，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

日用百货、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计算机软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特种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

研发；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销售；通用设备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

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橡胶

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财务状况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6,221,889.32

元，净资产 42,029,147.88 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32,969,236.35 元，净利

润-1,737,331.05 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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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神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本公司持股 20.001%，对其

不具有实际控制权，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

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

履约风险。经查，神通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202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及2026年度关联

交易预计，涉及销售产品、提供劳务、采购产品等事项。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产品销售价格不

低于本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采购价格不高于向市场同类厂家采购价格，如

遇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变动由双方协商调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企业间的关

联交易价格和无关联关系第三方同类商品交易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保持正常生产

经营及业务发展所必要的经营行为，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预计在今后的生

产经营中，这种关联交易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继续存在,所涉及的相关交易

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

定价原则，相关价款、收付款条件由双方友好协商并以合同方式确定，对本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构成不利影响，2026 年度预计与关联

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津西股份及其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之间以及神通新能

源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属于正常和必要的商业交易行为，

相关交易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有利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独

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业务不会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我们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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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董事会审议意见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2026 年度拟

与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津西钢铁集团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津西

绿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神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进行销售

商品、采购商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不

超过人民币 36,50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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